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北京昆仑万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万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

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北京信达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达天下”）15%的股权（实缴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以 3,000 万元的

对价全部转让给王立伟先生。因王立伟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后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王立伟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昆仑万维同意，将持有的信达天下 15%的股权（实缴出资人民币 1,500万元）



 

 

转让给王立伟先生。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的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四、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股权转让对价是公司与王立伟先生协商一致的结果。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未来将集中精力做好网络游戏全球发行、软件商店主业，拟不再将互联

网金融业务作为主业，因此公司决定出售信达天下的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以 3,000 万元转让持有的信达天下股权，本次转让预计

产生投资收益 1,500 万元，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和股东回报。此外，本次关联

交易有益于公司的现金流动性，提升了公司的运营能力。 

 

六、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16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连同本次交易，公司与关联人王立伟累计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000.00 万元。 

 

七、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16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立伟已回避该议案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交易进行了确认，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如下：上述

关联交易的产生有其合理背景，该等交易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公正、

合理地协商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和股东回

报，本次关联交易有益于公司的现金流动性，提升了公司的运营能力，全体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作为昆仑万维的保荐机构，经核查，中金公司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的产生有其合理背景，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昆仑万维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王立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确认，

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中金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对昆仑万维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刘丹                                 章志皓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